《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预约轮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政策解读

制定目的
为规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轮候管理工作，健全零售许可常态化、规范化管理机制，保障行政许可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开展，优化政务服务营商环境，结合通化烟草市场监管及许可办理实际情况，起草了《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预约轮候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一）落实上级政务服务优化要求的硬性举措。省局关于完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优化政务服务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完善排队轮候管理。一是实行数量管理的单位应完善排队轮候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提供查询途径，让办事群众及时充分了解相关情况。各市（州）局应制定相关制度并公开发布，在政务服务大厅等场所公示网格总体零售点合理数量、现有数量、可用数量、申请时间、排队轮候情况等相关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管理措施。二是受理单位应指导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主体填写相关登记材料，申请主体主动咨询办证条件的，可由工作人员先行解读合理布局规划等相关政策。申请主体所在单位零售点数量小于申请市场单元网格核定数量时，审批机关应按照管理规则及时启动许可证新办工作，依法依规办理。三是各市（州）局应定期检查轮候管理工作情况，发现内外串通、帮助提供虚假材料、不耐心细致解答政策等情况，应依规严肃处理。”

（二）衔接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必然要求。《通化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发证机关因网格合理容量限制应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经申请人同意后,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将符合轮候条件的申请人纳入轮候管理，依据本规定及《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预约轮候管理办法（试行）》办理。”

三、《办法》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

第一章 总则。明确预约、轮候的定义及预约轮候管理应当遵循时间排序原则、公正透明原则。

第二章 工作职责。明确涉及各岗位的工作职责。

第三章 轮候标准及管理方式。明确申请主体可以突破按照申请时间进行轮候管理的限制，优先办理的情形；烟草专卖局对申请人提出的轮候申请，作出处理的情况；轮候期间视为放弃轮候的情形界定。
第四章 工作流程。明确登记、排号、派单、预审查、信息回传等环节的工作流程及公示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监督管理。明确强化内部监督管理。

附则。明确负责解释的主体及办法施行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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